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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公司治理：引進獨董、審計委員會之相關問題 
 

 
 

國考重要性：★★★☆☆ 
文章：曾宛如，半套公司治理移植經驗—以審計委員會與特別委員會為例，

月旦民商法雜誌第43期，2014，頁33-47。   
 

觀 念 1  我國證交法下公司治理架構 
  

前情提要 

為改善監察人制度在公司治理中成效不彰，又因為公發公司之治理健全具有較大之

公共利益，因此公開發行公司之公司治理改革於2007年開始依證交法第14條之2設置「獨

立董事」、「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來取代「監察人」之設置，為我國公發公

司之公司治理帶來極大之變化。   
老師開講 

公發公司之公司治理，依目前之架構可以分為如圖所示 

董事會

股東會

監察人
董事會

（含獨董）

股東會

監察人
董事會

（含審計委員會）

股東會

 

從左到右是依次是： 

雙軌制 
 董事與監察人分別有股東會選出，為我國非公發公司之典型，依當初之立法理由應

仿效日本商法之規定。 

混合制 
 董事與監察人仍為分立，亦是分別由股東會選出，但是董事會成員中具有獨立董事

成員，介於兩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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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軌制 
 只有董事會，沒有監察人之設置，但是於董事會中設置審計委員會，由董事會成員

中的獨立董事組成之，是用來取代監察人之地位的，依立法理由，係為了引進英美

法上公司治理之組織結構白1。金管會已強制上市上櫃公司於2019年起需強制設置

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 

我國引進英美法單軌制之介紹 

 依證交法第14條之2到第14條之5規定，增加獨立董事與審計委員會之規定。獨立董事

依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2條需要具有一定之「專業性」以

及「獨立性」，限制選任獨立董事資格之要求，以達到當初欲強化公司治理之目的，

另依同辦法第3條所示，不得於選任前兩年或是於任期時同時擔任公司之受僱人，亦

可從此得知獨立董事主要是監督公司之職務。 

 審計委員會依證交法第14條之4第1項：「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

委員會或監察人。但主管機關得視公司規模、業務性質及其他必要情況，命令設置審

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可知監察人與審計委員會是擇一

成立的，也就是說不能併存；另依同條第2項應由獨立董事三人組成審計委員會，故

只有獨立董事之成員能擔任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另依同法第14條之5，審計委員會之

業務除了監督公司，例如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考核外，亦有關於執行公司業務之權

限，例如就公司法第185條的重大資產交易就需要審計委員會參與決策，且立法上，

除了就年度財報與半年財報外，可由董事會三分之二重度決議否決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使審計委員會之效益大大減少。  
 

                                                        
1 白話文翻譯 

所以當題目給的線索為上市上櫃公司，就直接以單軌制的審計委員會下去寫答案。 
 金管會107年金管證發字第10703452331號（新）：「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已依本法發行
股票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票券金融公司、保險公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綜合證券商、上市（櫃）期貨

商及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實收

資本額未滿新臺幣二十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設置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但前開金融業如為金融控股公司持有發行全部股份者，得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

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之二規定，現任董事、監察人任期未屆滿之公司，前點適用時程規定如

下：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未滿新臺幣一百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於一百零八

年底前設置完成。實收資本額未滿新臺幣二十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自一百零九年一月一

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其董事、監察人任期於一百零九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

之。」（最晚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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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念 2  本文見解 
  

前情提要 

以上就我國引進英美法單軌制之介紹中，發現很多問題： 

我國獨立董事是否為執行公司業務之人（公司法第202條）。 

我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所以是純粹的監督機關嗎？ 

我國審計委員會似乎已經變成公司重大決策之「先行機關」。   
老師開講 

從審計委員會中獨立董事之性質與監察人之差異分析 

獨董依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3條規定無法於任職中或是

於兩年內擔任公司職務，因此可以認定獨董不會兼任公司之其他職務白2，所以應

該是非執行業務董事，專職於董事會內部監督業務，也就是所謂的外部董事

（non-executivedirector）白3，相對而言，執行業務董事是內部董事。 

監察人是專職不得兼任公司經理或是董事，是自董事會外部的監督。 

但是證交法第14條之5卻規定審計委員會之權限除了監督公司外，亦有關於執行公

司業務之權限，且如果董事會不同意還能用三分之二同意否決之，曾師認為就這點

而言，和英美法上的審計委員會性質差異極大。 

審計委員會之權限範圍分析 

英美法制 
 審計委員會之職權應該是選任與解任簽證會計師並確認其獨立性、確保公司財報完

整與公開方式、內稽內控制度建立、風險管理等，是藉由獨立董事之獨立性與專業

性確保公司財報之完整、同時藉由獨立性來就董事與公司具有利益衝突時之交易處

理。 

我國評析 
 曾師認為制度上給予審計委員會先行決定權，將其列為公司重大決定之機關，與英

                                                        
2 白話文翻譯 
董事時常兼任經理人或是部門主管，因此當然是執行業務之董事。 

3 白話文翻譯 
內部、外部董事之差別在於有無執行業務，但是他們都是在董事會內；至於內部監督與外部監督之差別在於，

於董事會內或是董事會外監督，因為監察人不是董事，所以是外部監督，但外部董事（或獨董）仍是董事會

內部之人，因此我們會稱他們是內部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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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上監督為主之審計委員會差異極大，另外認為監察人與董事是制衡關係，但是

董事與審計委員會仍不脫單一董事會之關係，兩者思維不同，審計委員會承攬董事

會一些職權，避免董事會專權，和監察人於局外人地位的監督完全不同。因此如上

所述我國審委會制度部份和英美法制相同部份不同，似乎只引進了半套之公司治理。 

關於適用公司法第202條之問題 

審計委員會具有先行審查權，會減損董事會行使權力，與公司法第202條設計相違

背。 

曾師認為公司之董事受制於獨立董事，影響執行業務董事之商業判斷，是否為良好

機制值得懷疑。 
     

     
  

從曾老師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知道說，我國之審計委員會制度與英美法制上

有所差異，曾老師形容引進英美法制之單軌制度是「半套的公司治理移植」，認

為我國證交法引進此制度未能將整套美國法制完整複製。從審計委員會與獨立董

事定位不明，究其是否有執行業務之權限，因為公司法第202條也還沒有修正，因

此就變成現行法下，審計委員會有部分執行業務之先行審查權限，但是自英美法

來看主要應該是做監督之功能，故曾老師才說我國定位不明；另外曾老師提到公

司法上學說提及的商業判斷法則，因為如果獨立董事事前先決議執行業務事項必

定會影響到董事之商業判斷，因此反而是使董事無法有自主之商業判斷，故會影

響執行董事適用商業判斷法則保護之功能。 
      

       
蔡英欣，論股份有限公司監督機關之設計－比較日本與臺灣的繼受法制談起，臺北

大學法學論叢第107期，2018年9月，頁165-224。 
林文里，從防範財報舞弊談引進審計委員會制度，南臺財經法學創刊號，2015年8月，

頁87-117。 
     

相 關 考 題 

◎甲為A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保險法問題不予討論）董事長，A公司為

公開發行未上市櫃公司，乙為B投資公司（下稱B公司）董事長。B公司為炒作C上市

筆者的話 

延伸閱讀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法 觀 人 月 刊 第242期‧ 好書搶鮮閱  
  

87

公司（下稱C公司）之股價，要求甲以A公司之資金配合購入C公司股份，甲在未告知

原因下指示A公司之投資長丙投入新臺幣（下同）10億元，於特定期間購入C公司股份，

丙向甲表示該10億元已規劃投資D公司或E公司之股份，並已完成投資分析報告，於該

時期投資具有較高之獲利可能性，且投資C公司有違反保險業投資限額之規定，但在

甲堅持之下，丙仍予以配合購入C公司股份。惟丙為免A公司遭受損害，乃於購入後不

久即提前售出C公司股份，獲利1億元；但同期若係投資D公司股份者，可獲利2億元，

投資E公司者則可獲利5000萬元。二個月後，此事遭到揭發，檢察官起訴甲、乙二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並對A公司投資C公司股份之行為，有違反保險業投資限額規定而

予以裁罰500萬元。依該公司之分層負責決行表及投資作業管理辦法，投資長負有作

成投資分析報告及建議之權，對個股投資未超過5億元者有決行權，但超逾5億元之個

股投資，必須提報投資委員會作成決議。 

 同時期，甲為拉抬其自有土地價格，在甲向A公司董事會揭露其為土地所有權人之情

形下，董事會討論時針對本件僅聽取五分鐘報告，即表決通過以高於鑑價10%之價格

向甲購入土地，總價50億元，報告中表示「若土地可以與鄰接的其他四筆土地共同開

發者，則開發價值將增加10%，但該四筆土地涉及繼承糾紛已二十年尚未解決，繼承

人約有五十人」，該次董事會獨立董事戊因病未出席。 

土地購入二年後，適逢臺灣不動產市場價格上漲，A公司又以相當於市價之60億元價

格將該土地出售予甲之配偶丁擔任董事長之X公司，董事會於討論出售土地時，有獨

立董事戊表示反對，認為土地價格正在上漲應暫停出售，且有第三方Y公司提出願意

以70億總價向A公司購買該筆土地，故即使要出售亦應以70億元為出售價格，但董事

會仍接受與X公司以60億元進行土地買賣交易。在買入與賣出土地之董事會討論時，

甲均未迴避。X公司取得土地數日後即接到Z公司願以80億元價格購買該筆土地之要

約，但X公司仍在等候更高價格之出價。 

F公司為A公司之前十大股東，但在董事會並無席次，於媒體得知上開股票投資事件及

不動產交易事件，以書面向獨立董事戊請求A公司應對甲及丙提起訴訟，請求賠償未

投資D公司之損失及遭裁罰之500萬元罰鍰；另向甲及其他參與土地交易案之董事請求

賠償以高於市價購入土地之損失，並解除後來A公司與X公司間之不動產出售交易。

戊為此尋求法律意見協助。問以上所述事實，除保險法及相關金融法不予論述外，請

就我國公司法相關規定予以討論，若涉有證券交易法問題者，亦請一併討論，惟請以

公司法爭點為主。（50分）【涉及審計委員會之部分】 （107律師） 

 


